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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E_8B_E8_BE_85_E5_c62_177448.htm 4.1.5A 高层建筑内的歌

舞厅、卡拉OK厅（含具有卡拉OK功能的餐厅）、夜总会、

录像厅、放映厅、桑拿浴室（除洗浴部分外）、游艺厅（含

电子游艺厅）、网吧等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以下简称歌

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应设在首层或二、三层；宜靠外墙

设置，不应布置在袋形走道的两侧和尽端，其最大容纳人数

按录像厅、放映厅为1.0人/m^2，其它场所为0.5人 已经替换

掉了当墙上必须开门时应设置不低于乙级的防火门。当必须

设置在其它楼层时，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4.1.5.A.1 不应设置

在地下二层及二层以下，设置在地下一层时，地下一层地面

与室外出入口地坪的高差不应大于10m； 4.1.5.A.2 一个厅、室

的建筑面积不应超过200m^2； 4.1.5.A.3 一个厅、室的出口不

应少于两个，当一个厅、室的建筑面积小于50m^2，可设置

一个出口； 4.1.5.A.4 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 4.1.5.A.5 应设置防烟、排烟设施，并应符合本规范

有关规定。 4.1.5.A.6 疏散走道和其他主要疏散路线的地面或

靠近地面的墙上应设置发光疏散指示标志。 [说明] 新增条文

。 一、近几年，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群死群伤火灾多发，

为保护人身安全，减少财产损失，对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做出相应规定。 二、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内的房间如果设

置在袋形走道的两侧或尽端，不利于人员疏散。如某地一歌

舞厅设置在袋形走道尽端，火灾时歌舞厅疏散出口被烟火封

堵，人员无法逃生，致使13人死亡。 三、为保证歌舞娱乐放



映游艺场所人员安全疏散，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并参考国外

有关标准，规定了这些场所的人数计算指标。美国NFPA101

《生命安全规范》对这类场所人员密度指标的规定：无固定

座位及较少集中使用的集会场所，如礼堂、礼拜堂、舞池、

舞厅等1.54人/m^2，会议室、餐厅、宴会厅、展览室、健身

房或休息室为0.71人/m^2，人员密度指标是按该场所净面积

计算确定的。 四、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每个厅、室的出

口不少于两个的规定，是考虑到当其中一个疏散出口被烟火

封堵时，人员可以通过另一个疏散出口逃生。对于建筑面积

小于50m^2的厅室，面积不大，人员数量较少，疏散比较容

易，所以可设置一个疏散出口。 五、“一个厅室”是指一个

独立的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其建筑面积限定在200m^2是

为了将火灾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内，减少人员伤亡。对此类场

所没有规定采用防火墙，而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隔墙

与其他场所隔开，是考虑到这类场所一般是后改建的，采用

防火墙进行分隔，在构造上有一定难度，为了解决这一实际

问题，又加强这类场所的防火分隔，故做本条规定。这类场

所内的各房间之间隔墙的防火要求在本规范中已有相应规定

，本条不再做规定。 六、大多数火灾案例表明，人员死亡绝

大部分都是由于吸入有毒烟气而窒息死亡的。因此，对这类

场所做出了防排烟要求。 七、疏散指示标志的合理设置，对

人员安全疏散具有重要作用，国内外实际应用表明，在疏散

走道和主要疏散路线的地面上或靠近地面的墙上设置发光疏

散指示标志，对安全疏散起到很好的作用，可以更有效地帮

助人们在浓烟弥漫的情况下，及时识别疏散位置和方向，迅

速沿发光疏散指示标志顺利疏散，避免造成伤亡事故。为此



，特做本条规定。本条所指“发光疏散指示标志”包括电致

发光型（如灯光型、电子显示型等）和光致发光型（如蓄光

自发光型等）。这些疏散 指示标志适用于歌舞娱乐放映游艺

场所和地下大空间场所，作为辅助疏散指示标志使用。 4.1.5B

地下商店应符合下列规定： 4.1.5B.1 营业厅不宜设在地下三层

及三层以下； 4.1.5B.2 不应经营和储存火灾危险性为甲、乙类

储存物品属性的商品；4.1.5B.3 应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

喷水灭火系统； 4.1.5B.4 当商店总建筑面积大于20000m^2时

，应采用防火墙进行分隔，且防火墙上不得开设门窗洞口；

4.1.5B.5 应设防烟、排烟设施，并应符合本规范有关规定；

4.1.5B.6 疏散走道和其他主要疏散路线的地面或靠近地面的墙

面上应设置发光疏散指示标志。 [说明] 新增条文。 一、火灾

危险性为甲、乙类储存物品属性的商品，极易燃烧，难以扑

救，本条参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关于甲、乙类物品的商

品不应布置（包括经营和储存）在半地下或地下各层的要求

，制定了本规定。 二、营业厅设置在地下三层及三层以下时

，由于经营和储存的商品数量多，火灾荷载大，垂直疏散距

离较长，一旦发生火灾，火灾扑救、烟气排除和人员疏散都

较为困难，故规定不宜设置在地下三层及三层以下。规定“

不宜”是考虑到如经营不燃或难燃的商品，则可根据具体情

况，设置在地下三层及三层以下。 三、为最大限度减少火灾

的危害，同时考虑使用和经营的需要，并参照国外有关标准

和我国商场内的人员密度和管理等多方面情况，对地下商店

的总建筑面积做出了不应大于20000m^2，并采用防火墙分隔

，且防火墙上不应开设门窗洞口的限定。总建筑面积包括营

业面积、储存面积及其他配套服务面积等。这样的规定，是



为了解决目前实际工程中存在地下商店规模越建越大，并采

用防火卷帘门作防火分隔，以致数万平方米的地下商店连成

一片，不利于安全疏散和火灾扑救的问题。 四、关于设置发

光疏散指示标志，见4.1.5A条的说明。 4.1.6 托儿所、幼儿园

、游乐厅等儿童活动场所不应设置在高层建筑内，当必须设

在高层建筑内时，应设置在建筑物的首层或二、三层，并应

设置单独出入口。 [说明] 本条是对原条文的修改。 据调查，

一些托儿所、幼儿园、游乐厅等儿童活动场所设在高层建筑

的四层以上，由于儿童缺乏逃生自救能力，火灾时无法迅速

疏散，容易造成伤亡事故。为此，做出相应规定。 6.1.3A 商

住楼中住宅的疏散楼梯应独立设置。 [说明] 新增条文。 商住

楼一般上部是住宅，下部是商业场所。由于商业场所火灾危

险性较大，如果住宅和商店共用楼梯，一旦下部商店发生火

灾，就会直接影响住宅内人员的安全疏散。为此，本条做出

了相应规定。 6.2.8 地下室、半地下室的楼梯间，在首层应采

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隔墙与其它部位隔开并应直通室外

，当必须在隔墙上开门时，应采用不低于乙级的防火门。地

下室或半地下室与地上层不应共用楼梯间，当必须共用楼梯

间时，应在首层与地下或半地下层的出入口处，设置耐火极

限不低于2.00h的隔墙和乙级的防火门隔开，并应有明显标志

。 [说明] 本条是对原条文的修改。 地下层与地上层如果没有

进行有效的分隔，容易造成地下层火灾蔓延到地上建筑。某

商厦四层歌舞厅死亡309人的火灾，就是典型的案例。为防止

地下层烟气和火焰蔓延到上部其它楼层，同时避免上面人员

在疏散时误入地下层，本条对地上层和地下层的分隔措施以

及指示标志做出具体规定。国外有关标准也有类似规定，如



美国《统一建筑规范》规定：地下室的出口楼梯应直通建筑

外部，不应经过首层。法国《公共建筑物安全防火规范》也

有地上与地下疏散楼梯应断开的规定。 7.6.4 高层建筑中经常

有人停留或可燃物较多的地下室房间、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

所等，应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补充说明] 本条是对原条文

的修改。 由于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人员密集，火灾危险性

较大，为有效扑救初起火灾，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所

以做此规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